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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定义和关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

权认定的相关规定，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石大胜华”）目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A 股前 10 名股东

名册查询证明》，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20904746 10.31 

2 北京哲厚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7068578 8.42 

3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5201000 7.50 

4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201000 7.50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7255086 3.58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

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413405 2.18 

7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4053600 2.00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

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602285 1.28 



9 杨惠                                                            1637800 0.81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龙头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9913 0.74 

上述股东中，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投集团”）

和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集团”）系一致行动人，其

合计持有公司 15%股份，系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石大控股”）持有公司 10.31%股份，北京哲厚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哲厚”）持有公司 8.42%股份，公司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较低且

较为接近，不存在任一股东可以单独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

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开投集团和融发集团已出具确认函确认：（1）开投集团和融发集团未与石大

胜华的其他股东就一致行动或共同控制事宜达成任何协议或作出任何安排；（2）

开投集团和融发集团未与石大胜华的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共同控制公司，亦无共谋共同控制的合意。 

石大控股和北京哲厚已分别出具确认函确认：（1）其未与石大胜华的其他股

东就一致行动或共同控制事宜达成任何协议或作出任何安排；（2）其未与石大胜

华的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共同控制公司，亦无共谋共同控

制的合意。 

因此，目前公司不存在持股比例 50%以上的控股股东或可以实际支配公司 30%

以上股份表决权的投资者，不存在任一股东可以单独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

权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二、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提名主体情况 

公司现任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提名主体 

1 郭天明 董事长 2018.4.23-2021.4.23 石大控股 

2 于海明 董事、总经理 2018.4.23-2021.4.23 石大控股 

3 吴天乐 董事 2018.4.23-2021.4.23 石大控股 

4 周林林 董事 2018.4.23-2021.4.23 上海复星谱润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和



上海谱润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5 张金楼 董事 2020.8.03-2021.4.23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6 陈伟 董事 2020.8.03-2021.4.23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7 韩秋燕 独立董事 2018.4.23-2021.4.23 第五届董事会 

8 万国华 独立董事 2018.4.23-2021.4.23 第五届董事会 

9 彭正昌 独立董事 2018.4.23-2021.4.23 第五届董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名董事构成，由股东大会选举或

更换；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公司目前的 9

名董事中，3名独立董事由董事会提名，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不受公司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公

司目前的 6名非独立董事中，董事郭天明、于海明、吴天乐由股东石大控股提名，

周林林由复星谱润和上海谱润提名，董事张金楼由股东开投集团提名，董事陈伟

由股东融发集团提名。据此，公司目前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控制公

司董事会。 

三、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情况  

 经公司向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公司现任管理层成员等各方核实，公司

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和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为 9 人，其中仅有 1 名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至少需要经半数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方为

有效，因此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的情况。  

2、除开投集团和融发集团以外，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之间未就

一致行动或共同控制事宜达成任何未披露的协议或作出任何安排，该等股东没有

一致行动的协议或意向，亦未曾委托对方投票，均按各自意思独立作出表决。因



此，公司不存在多个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3、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信

息披露制度、关联交易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规范运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

层之间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形成了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公司

的经营决策与股东之间保持独立，公司不存在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持股比例 50%以上的控股股东或可以实际支配公司 

30%以上股份表决权的投资者，不存在任一股东可以单独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

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

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和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公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 2020 年 8月 3日起，公司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

慎研究，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结合公司目前

股东现状及董事会人员情况，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且未见股东之间存在未经披露

的一致行动关系，公司目前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以及可以实际支配公

司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现有单一股东目前不能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

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此外，公司现有单一股东目前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亦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和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于公司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4日 


